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３７

股票简称
：

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０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否决《关于对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无修改议案的情况， 也无新议案提交

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

（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信恩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３０９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０

，

７３４

，

４８１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６８．２３３％

；部

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鉴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９

，

２４８

，

７４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７．４５７６％

。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前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保荐代表人、高级管理

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

３０２

人，代表股份

１

，

４８５

，

７３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７７５４％

。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９

，

９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７１６％

；反对

６３

，

９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８９％

；弃权

１

，

２８０

，

６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７９５％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３１

，

９４６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２７２％

；反对

１１９

，

１９３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９１２％

；弃权

１

，

２８３

，

３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１６％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４

，

７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７６％

；反对

６３

，

６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８７％

；弃权

１

，

２８６

，

１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３８％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５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７９％

；反对

６５

，

１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９８％

；弃权

１

，

２８４

，

２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２３％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０７

，

６８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８６％

；反对

１

，

４２１

，

１９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８７１％

；弃权

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４３％

。

６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０

年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４５

，

１９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３７３％

；反对

１０３

，

１４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７８９％

；弃权

１

，

２８６

，

１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３８％

。

７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４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７１％

；反对

６２

，

６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７９％

；弃权

１

，

２８７

，

７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５％

。

８

、否决《关于对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王信恩、高正林、王家好、张吉学，合计持有

１２

，

８３０

万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

，

０８２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４４．４５０５％

；反对

６２

，

０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２．５４６８％

；弃权

１

，

２９０

，

３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３．００２８％

。

９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３

，

３３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６５％

；反对

６２

，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８１％

；弃权

１

，

２８８

，

２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５４％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及独立董事津贴发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１

，

２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４９％

；反对

６７

，

７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５１８％

；弃权

１

，

２８５

，

５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３３％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２

，

０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５５％

；反对

６４

，

１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９０％

；弃权

１

，

２８８

，

３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５５％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

２００９

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对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的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

的其他工作、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情况进行了介绍。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登载已于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依见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委托，就

贵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证监发［

２００６

］

２１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

及《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所

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贵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贵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贵司董事会召集召开。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贵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

召开方式、会议期限、出席对象、审议事项、登记办法等予以公告。 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

已达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贵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网络投票方式的补充提示性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贵司股东中的

３０９

位股东或授权代理人及贵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审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贵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

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也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

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额为

１３０

，

７３４

，

４８１

股，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９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８．２３３％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采

取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９

，

９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７１６％

；反对

６３

，

９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８９％

；弃权

１

，

２８０

，

６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７９５％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３１

，

９４６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２７２％

；反对

１１９

，

１９３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９１２％

；弃权

１

，

２８３

，

３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１６％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４

，

７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７６％

；反对

６３

，

６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８７％

；弃权

１

，

２８６

，

１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３８％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５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７９％

；反对

６５

，

１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９８％

；弃权

１

，

２８４

，

２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２３％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０７

，

６８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０８６％

；反对

１

，

４２１

，

１９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８７１％

；弃权

５

，

６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４３％

。

６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０

年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４５

，

１９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３７３％

；反对

１０３

，

１４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７８９％

；弃权

１

，

２８６

，

１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３８％

。

７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４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７１％

；反对

６２

，

６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７９％

；弃权

１

，

２８７

，

７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５％

。

８

、否决《关于对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

，

０８２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４４．４５０５％

；反对

６２

，

０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２．５４６８％

；弃权

１

，

２９０

，

３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３．００２８％

。

９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３

，

３３９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６５％

；反对

６２

，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８１％

；弃权

１

，

２８８

，

２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５４％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及独立董事津贴发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１

，

２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４９％

；反对

６７

，

７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５１８％

；弃权

１

，

２８５

，

５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３３％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９

，

３８２

，

０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８．９６５５％

；反对

６４

，

１０１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４９０％

；弃权

１

，

２８８

，

３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９８５５％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

吴明德
经办律师

：

杨依见
江志君

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
：

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１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专人送出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了《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上午，公司在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公司主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王信恩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应到

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质量优良，经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为其提供担

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２

号）全文详见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正案》全文见附件，《公司章程（草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会议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

２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号）全文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附件：

章程修正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条款内容，现对《公司章程》中的两条规定进行补充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一、修改《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规章制度的规定，对第四十一条增加：“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

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修改为：

第四十一条 （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

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二、修改《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

号：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１７

号：重大资产重组（一）———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制度要求，对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进行修

改，修改为：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召集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指定的其它地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可以根据需要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

会的，视为出席。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
：

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２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恒邦化工” ）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为

威海恒邦化工提供保证担保，最高保证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保证期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两年，

两年内威海恒邦化工可循环使用该最高保证额度进行贷款（即前次贷款全部清偿后，在最高保证额度下公司可

为其新的贷款提供担保）。

该项担保事宜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该项担保事宜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

注册地点：乳山市下初镇

法定代表人：左宏伟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黄金、白银、硫基三元复合肥、复混肥料、掺混肥料、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工业硫酸、磷石膏（工业

用）、氟硅酸钠（工业用）、硫酸渣、盐酸、碳酸氢铵、液氨、甲醇、氨水生产、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与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３６

，

１７１．２３

万元，负债总额

为

２５

，

５３４．４６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０

，

６３６．７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

，

９７９．７５

万元， 利润总额

９７７．０３

万

元，净利润

７３１．００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３５

，

９１８．４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５

，

５００．８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０

，

４１７．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９

，

７００．９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０７．１５

万元，净利润

８０．３７

万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为进一步支持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的经营发展，公司决定为威海恒邦化工提供保证担保，最高保

证限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董事会认为，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资产质量优良，经营状况良

好，偿债能力较强，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伍绍辉先生、林志先生和徐景熙先生对以上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行为，是

正常的、必要的经营管理行为，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含本次拟担保事项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６．６５％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１６．４４％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含本次拟担保事项在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对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６．６５％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１６．４４％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含本次拟担保事项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６．６５％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１６．４４％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包含本次拟担保事项在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对子公司合计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６．６５％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１６．４４％

。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
：

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３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

２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其中：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４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参会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

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逾期不予受理。

３

、登记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

１１

号办公楼二楼证券部。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

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

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

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２３７

恒邦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２３７

；

（

３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议案一、议案二同意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

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００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和各议

案都进行了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已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

撤单处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５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恒邦股份”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２３７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果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对议案二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２３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２２３７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００

即

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

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时，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后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

度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

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 系 人：张俊峰

３

、联系电话： （

０５３５

）

４６３１７６９

传 真： （

０５３５

）

４６３１１７６

４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１０９

特此通知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委托人）现持有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邦股份”）股份 股，占恒邦股份股本

总额（

１９１６０

万股）的

％

。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理本人出席恒邦股份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

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

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标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

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可按以上格式自

制。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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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恢复
旗下基金所持华夏银行股票市价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

】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的规定，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管理人）自

2010

年

4

月

20

日起

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指数收益法

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华夏银行（代码

600015

）进行估值（详见本管理人

2010

年

4

月

21

日的有关公告）。

2010

年

5

月

7

日，本管理人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华夏银行股票（代码

600015

）显现出活

跃市场的交易特征，为了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更加合理地反映该股票的公允价值，经与

托管人协商一致，本管理人自

2010

年

5

月

7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华夏银行股票恢复

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cc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8-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

002070

证券简称
：

众和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25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议案。

2010

年

5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575

号），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3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

告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

人为余小群、赵新征。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维强 朱小聘

联系电话：

0592-5054995

传真：

0592-5321932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小群、赵新征

联系电话：

021-68419393

传真：

021-68419764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

002058

证券简称
：

威尔泰 公告编号
：

2010-019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0

年

03

月

25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2,368,84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0.6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实际每

10

股派

0.54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05

月

13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0

年

05

月

14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0

年

05

月

1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

年

05

月

14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虹中路

263

号 咨询联系人：殷 骏

咨询电话：

021-64656465

传真电话：

021-64659677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

002371

股票简称
：

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

2010-013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0

年

5

月

7

日收到公司副

总经理杨向东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杨向东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请求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杨向东先生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

2010

年

5

月

7

日）起生效；辞职后，杨向东先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已接受杨向东先生的辞呈，并感谢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

002371

股票简称
：

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

2010-014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86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656

万股，发行价格为

33

元

/

股。 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0]84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自

2010

年

3

月

16

日起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2010

年

5

月

6

日， 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844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6500

万元，公司类型由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注册号为

110000003318164

。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八日

中银基金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
停牌股票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2008]38

号文）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

S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

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

[2009]97

号）的有关规定，自

2010

年

4

月

19

日起，中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

票华夏银行（代码：

600015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并对相关的基金资产净

值进行了调整。

2010

年

5

月

7

日，根据华夏银行（代码：

600015

）复牌后的市场交易情况，并与

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本公司决定自

2010

年

5

月

7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华夏

银行采用交易当天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陆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 www.bocim.com

， 或拨打中

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1-3883-4788

、

400-888-5566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8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继续
限制大额申购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发布了《银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申购限额的公告》，根据《银华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现将银华货

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限制大额申购业务的情况提示如下：

自

2010

年

3

月

26

日起，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及转换转入业务）本

基金的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50

万元，本基金

将确认该笔申购失败；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50

万元，本基金

将按申购金额大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50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

败。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

4006783333

（全国免长途话费）

2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yhfund.com.cn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8

日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继续暂停日常申购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银华核

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办理日常申购业务的公告》，根据《银华核心价值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

停日常申购业务的情况提示如下：

本公司自

2010

年

1

月

15

日起暂停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519001

）的日常申购业务。 在此期间，本基金正常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赎

回等业务。 本基金恢复办理日常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

4006783333

（全国免长途话费）

2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yhfund.com.cn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8

日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继续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2010

年

2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银华领

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根据《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

转入业务的情况提示如下：

本公司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暂停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

金

"

，基金代码：

180013

）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单笔

10

万元以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在此期间，本基金正常办理赎回、转换转出及单笔

10

万元（含）以下的定期定额投资等

业务。 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及单笔

10

万元以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

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

4006783333

（全国免长途话费）

2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yhfund.com.cn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8

日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2010

】

302

号文件核准，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募集。 截至

2010

年

4

月

30

日，

本基金募集工作已经顺利结束。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此次募集扣除认购费后的净

认购金额（不含利息）为人民币

2,203,273,458.85

元；依照《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在募集期间有效认购申请确认金额产

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614,907.10

元人民币。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人民币

1.00

元计算，本基金

募集期间含本息共募集

2,203,888,365.95

份基金份额。 截止

2010

年

5

月

7

日，本次募集期有

效净认购资金及其已结的银行利息已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通过场外、场内两种方式公开募集。 基金募集结束后，场

外认购的全部份额确认为银华深证

100

份额；场内认购的全部份额按

1:1

的比例确认为银华

锐进份额和银华稳进份额。 其中场外认购的基金份额确认为

1,748,978,674.95

份银华深证

100

份额 （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 场内认购的基金份额按

1:1

的比例确认为

227,454,

845.00

份银华锐进份额和

227,454,845.00

份银华稳进份额

,

产生的尾差份额

1.00

份根据《基

金合同》约定归入基金资产。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27,615

户，其中场外认购户数为

21,489

户，场内认购户数为

6,126

户。

本次募集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本基金管理人

"

员工场外认购份

额为

19,822.98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基金总份额

0.00090%

。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

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

及《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本次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

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2010

年

5

月

7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的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

日起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管理人将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90

天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

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将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90

天开始办理

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银华稳进份额、银华锐进份额将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六个月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在确定上市交易的时间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上市

交易公告书。 本基金的银华深证

100

份额与银华稳进份额、银华锐进份额之间的配对转换业

务自银华稳进份额、银华锐进份额上市交易后不超过

6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本基金管理

人将在开始办理份额配对转换的具体日期前

2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

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www.yhfund.com.cn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3333

，

010-85186558

）查

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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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处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近日收到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下达的

【

2010

】

17

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国证监会青海监管局对公司立案稽查事项公司已于

2006

年

11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以临

2006-

033

号公告予以了披露），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的调查、审理已终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

2010

】

1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存在的违法事实：

1

、东盛科技

2003

年至

2008

年

4

月没有对东盛科技向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东盛集团

"

）及陕西东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盛药业

"

）提供资金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其中截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提供资金余额为

158858.31

万元，

2006

年

10

月

至

12

月提供资金发生额

1233.66

万元，

2007

年

1

月至

12

月提供资金发生额

5001.54

万元，

2008

年

1

月至

4

月提供资金发生额

690.64

万元。

2

、东盛科技

2002

年至

2006

年没有对相关对外担保事项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东盛科技对外担保事项余额共计

111234.83

万元。

3

、东盛科技

2002

年年度报告、

2003

年中期报告、

2003

年年度报告、

2004

年中期报告、

2004

年年度报告、

2005

年中期报告、

2005

年年度报告、

2006

年中期报告相应未披露公司对

外担保事项、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事项以及向东盛集团、东盛药业

提供资金事项。

东盛科技

2002

年至

2008

年期间，未按规定披露将资金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使用，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事项，未按规定披露银行借款事项，其行为在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违反了原《证券法》第

60

条、第

61

条、第

62

条的规定，在

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违

反了《证券法》第

63

条的规定。

（二）对公司及相关人员的处罚

中国证监会认为，对东盛科技没有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为公司时任董事长郭家学，对东盛科技相关定期报告虚假陈述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责任人员为参加审议公司相关定期报告董事会并同意相关定期报告的公司时任董事

长郭家学，时任董事张斌、田红、杨红飞、关平、李生、李相贤、王建侠、都兴开、戴登元、邹东

涛、李成、姚达木、张洪魁、王凤洲。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原《证券法》第

177

条和

《证券法》第

193

条，中国证监会决定如下：

1

、对东盛科技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2

、对郭家学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3

、对张斌给予警告，并处以

20

万元罚款；

4

、对杨红飞、田红、关平、李生、李相贤、王建侠、都兴开、戴登元、邹东涛、李成、姚达木、

张洪魁、王凤洲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罚款。

二、中国证监会【

2010

】

7

号《市场禁入决定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

1997

年

3

月

3

日发布的《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第

4

条、第

5

条的

规定，中国证监会

2006

年

6

月

7

日发布的《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

3

条、第

5

条的规定，中

国证监会决定如下：认定郭家学为市场禁入者，自宣布决定之日起，

10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

上市公司和从事证券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表示将以此为戒，认真学习有关证券法律、法规，

不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规范公司及自身行为，加强公司的信息披露

管理，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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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监事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职工监事王佩义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了监事会监事的职务，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公司职工张懿先生（后附简介）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任期与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其他监事成员一致。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5

月
7

日

附：张懿简介

张懿，男，

40

岁，大学文化程度，经济学学士，会计师。 曾任东盛科技启东盖天力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财控部经理等，现任东盛科技启

东盖天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